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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泰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银泰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1年3月30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关于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本次股东大会将

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将会议的有关事项提示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是银泰黄金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本次股东大会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召开，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举行。

（三）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4月21日（星期三）下午14:30开始，会期半天。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4月21日上午 9:15—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4月21日上午9:

15—下午15:00。

（五）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

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六）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1年4月15日。

（七）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于股权登记日2021年4月15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

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八）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2号银泰中心C座5103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关于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审议关于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审议关于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4、审议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的议案；

5、审议关于公司《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6、审议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7、审议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等投资的议案；

8、审议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银泰盛鸿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3月30日公司在巨潮

资讯网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的相关公告。

三、提案编码

议案

编码

议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对所有议案统一表决 √

1.00 关于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00 关于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4.00 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的议案； √

5.00 关于公司《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

6.00 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7.00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等投资的议案； √

8.00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银泰盛鸿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代理人

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二）、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

股东账户卡、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法定代表人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代理人身份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

托书、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人股东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2、登记时间：本次股东大会现场登记时间为 2021年4月20日（星期二）9:30�至 17:30，采取信函

或传真登记的须在2020年4月20日（星期二）17:30�之前送达或传真到公司。

3、登记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2号银泰中心C座5103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4、其他事项

（1）出席会议股东的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2）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铮 金梦

电话：010-85171856

传真：010-65668256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网址为 http://wltp.

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六、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银泰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四月十六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975” ，投票简称为“银泰投票”

2、议案设置及意见表决

（1）本次股东大会对多项议案设置“总议案” 。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

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2）本次股东大会仅设置非累计投票议案。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1年4月21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4月21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9:15，结束时

间为2021年4月21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银泰黄金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

股东大会，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投票，并代为签署相关会议文件。

本人/本公司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意见：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勾

的栏目可

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对所有议案统一表决 √

1.00 关于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00 关于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4.00 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的议案； √

5.00 关于公司《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

6.00 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7.00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等投资的

议案；

√

8.00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银泰盛鸿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

√

注：1、委托人可在上述审议事项的同意、反对、弃权栏内划“√” ，作出投票表示。

2、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表示，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码：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有效期限：

注：法人股东须加盖公章，本授权委托书复印、剪报或自行打印均有效。

股票代码：002454� � � �公司简称：松芝股份 公告号： 2021-022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一、会议通知情况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3月25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

于召开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4月16日14:30-15:3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闵行区莘庄工业区颛兴路2059号五楼会议室

3、表决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焕雄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9人，代表股份13,100,4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84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11,675,09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8574%。通过网络投票

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1,425,35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226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国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对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开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四、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关于〈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045,4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805％；反对54,9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419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161,2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312％；反对54,9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6688％；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获

得股东大会通过。

（二）《关于〈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045,4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805％；反对54,9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419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161,2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312％；反对54,9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6688％；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获

得股东大会通过。

（三）《关于〈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523,7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5982％；反对576,6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4.40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39,5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9815％；反对576,6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7.018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获

得股东大会通过。

（四）《关于〈2020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523,7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5982％；反对576,6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4.40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39,5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9815％；反对576,6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7.018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获

得股东大会通过。

（五）《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523,7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5982％；反对576,6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4.40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39,5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9815％；反对576,6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7.018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获

得股东大会通过。

（六）《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523,7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5982％；反对576,6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4.40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39,5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9815％；反对576,6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7.018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获

得股东大会通过。

（七）《关于2021年度公司及子公司与商业银行间签署授信合同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

理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045,4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805％；反对54,9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419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161,2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312％；反对54,9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6688％；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获

得股东大会通过。

（八）《关于2021年度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045,4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805％；反对54,9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419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161,2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312％；反对54,9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6688％；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获

得股东大会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事务所傅越律师和陆恺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

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方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关于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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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使用完毕及账户注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717号核准，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2,000万股，每股面值1元，每股发行价格为

14.31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286,200,000.00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 募集资金净额253,533,300.00�

元。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15年5月11日出具了天健验（2015）2-21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二、募集资金存储和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护投资者的权益，公司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加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募集资金

管理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

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管理、使用及监督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自募集资金到位以来，公司严格按照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存放、使用及管理。

2015年6月10日，公司及保荐机构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周浦支行、交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共康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

务。本公司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

差异，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2018年8月15日，公司首发募投项目———整体包装

解决方案优化配套及建设项目（一期）结项，节余募集资金已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周浦支行（账号为98320154740005415）的募集账户已经销户。

2016年1月15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无锡新通联包装制品制造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中德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共康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

的权利和义务。本公司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

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2018年6月，因公司变更募投项目及募

投项目实施主体，交通银行上海共康支行（账号为310066069018800008095）的募集资金账户已经销

户。

2018年9月28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重庆新通联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

利和义务。本公司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

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截至本公告日前，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账号为：

开户银行 账户名称 银行账号 账户状态

交通银行上海共康支行 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310066069018800002458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周浦支行 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98320154740005415 已注销

交通银行上海共康支行 无锡新通联包装制品制造有限公司 310066069018800008095 已注销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分行

重庆新通联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630332227

公司在募集资金实际使用过程中，严格执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对募集资

金的管理和使用进行监督，保证专款专用，未发生违反《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情况。

三、募集资金项目使用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主要用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主体

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万元）

实际投入金额

（万元）

1

整体包装解决方案优化配套

建设项目（一期）

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

司

9,593.10 8,075.90

2 绿色重型包装材料建设项目

无锡新通联包装制品制造有

限公司

已终止

3 偿还银行贷款

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

司

3,800 3,800

4 补充流动资金

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

司

6,000 6,000

5

笔电包装—微电子产业配套

建设项目

重庆新通联包装材料有限公

司

5,910 6,606.97

注：1、2015年7月17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分别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

筹资金4,532.97万元。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使用自筹资

金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天健审〔2015〕2-287号鉴证报告。

2、整体包装解决方案优化配套及建设项目（一期）项目，2017年12月31日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1,

710.52万元，后因支付项目尾款使用193.32万元，实际节余募集资金1,517.20万元。 2018年4月19日，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同意将该项目的募集资金及募集资金的理财收益和利息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独

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了专项意见，并经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公司原募投项目“绿色重型包装材料建设项目”计划总投资为5,910.00万元，拟投入募集资金5,

910.00万元，实施主体为无锡新通联包装制品制造有限公司。 该项目实施后，因市场环境不及预期，于

2016年8月终止， 剩余募集资金5,632.70万元及利息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 2018年4月18日、

2018年5月16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 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变更投资项目的议案》和《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

司将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绿色重型包装材料建设项目” 变更为“笔电包装—微电子产业配套建设项

目” ，实施主体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重庆新通联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新通联” ），总投资

额为10,000万元。公司拟对重庆新通联增资6,400万元，其中包括5910万元募集资金及理财收益和利息

268.71万元。 2019年4月25日，公司将原募投项目“绿色重型包装材料建设项目” 使用的277.30万元，以

自有资金补足至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募集资金专户。

四、募集资金账户销户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已按照相关规定使用完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的相关规定，交通银行上海共康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

行募集资金账户销户时结转的银行存款利息985.49元， 已全部转入公司自有资金账户用于永久性补充

流动资金，同时公司已对上述两个募集资金账户办理销户手续。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后，公司与保荐机构、

相关银行签署的《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无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及募集资金理

财专用账户。

特此公告。

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四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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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季度发电量完成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2021年第一季度发电量完成情况

根据公司统计，2021年第一季度，公司完成合并口径发电量146.75亿千瓦时，同比上升30.59%，其中煤电完成104.97亿千瓦时，同比

上升26.20%，气电完成10.25亿千瓦时，同比上升14.87%，风电完成23.21亿千瓦时，同比上升76.05%，光伏发电完成8.32亿千瓦时，同比上

升17.42%；上网电量139.39亿千瓦时，同比上升30.73%；上网电价均价（含税）0.51元/千瓦时。

2021年第一季度，公司市场交易结算电量46.13亿千瓦时，同比上升68.67%。其中直供交易电量（双边、平台竞价）45.67亿千瓦时，同

比上升76.60%；短期交易0.46亿千瓦时，同比上升6.98%。

公司发电量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年初受寒潮影响和上年同期疫情影响，煤电机组发电量同比增长；以及新能源项目利用小时增长和新

增容量释放产能，发电量同比增长。

（注：由于公司2021年收购了盐城远中能源有限公司100%股权和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抱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涉及同

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公司对去年同期的发电量、上网电量等进行了追溯调整。 ）

公司所属各电厂2021年第一季度发电量数据如下：

类型 公司/项目名称

发电量

（亿千瓦时）

上网电量

（亿千瓦时）

煤电

上海上电漕泾发电有限公司 29.5747 28.139

淮沪电力有限公司 20.8747 20.1375

江苏阚山发电有限公司 11.0687 10.4848

吴泾热电厂 5.9745 5.5583

上海外高桥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0.7725 9.9359

上海长兴岛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0.4154 0.3536

国家电投集团协鑫滨海发电有限公司 25.8949 24.7611

盐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0.3970 0.2841

气电

上海漕泾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6.6539 6.4268

马耳他D3发电有限公司 1.1994 1.1666

浙江浙能长兴天然气热电有限公司 0.1386 0.0942

罗泾燃机发电厂 0.1215 0.1179

哈密燃机 2.0619 1.7915

前滩分布式供能项目 0.0762 0.0500

风电

萧县协合风力发电 0.7669 0.7484

宿州协合风力发电 0.3937 0.3827

天长协合风力发电 0.2865 0.2800

烟台亿豪风力发电 0.2212 0.2188

山西浑源风力发电 0.5877 0.5731

青海格尔木风力发电 0.3680 0.3531

宁夏太阳山风力发电 0.3185 0.3055

江苏大丰海上风电 2.6188 2.5667

安徽东至风力发电 0.4608 0.4510

山东庆云风力发电 0.6074 0.5946

黑山风电 0.4185 0.4089

蒋家沙风电 2.2945 2.2541

平南风电 0.3208 0.3116

崔口风电 0.5847 0.2460

国家电投集团滨海新能源有限公司 2.6730 2.4751

国家电投集团徐州贾汪新能源有限公司 0.5025 0.4918

国家电投集团东海新能源有限公司 0.2663 0.2619

国家电投集团滨海海上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4.1646 4.0703

国家电投集团滨海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0.8951 0.8795

国家电投集团响水新能源有限公司 1.1960 1.1617

国家电投集团响水陈家港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0.5411 0.5212

滨海智慧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2.7193 2.4882

江苏东台光伏发电 0.1716 0.1699

江苏沛县光伏发电 0.0543 0.0537

宿迁协合光伏发电 0.0259 0.0256

江苏泗阳光伏发电 0.0135 0.0134

江苏苏新光伏发电 0.0324 0.0320

江苏海安策兰光伏发电 0.0632 0.0630

嘉兴分布式光伏发电 0.0099 0.0097

内蒙古察右中旗光伏发电 0.1502 0.1457

新疆鄯善光伏发电 0.1759 0.1712

内蒙古赤峰翁牛特旗光伏发电 0.1802 0.1777

江苏盐城北龙港光伏发电 0.0439 0.0431

湖北麻城光伏发电 0.1519 0.1509

张北天宏光伏发电 0.0881 0.0865

海安光亚光伏发电 0.0275 0.0275

湖北宜城光伏发电 0.0554 0.0552

广西睿威光伏发电 0.1301 0.1268

日本大阪南港光伏发电 0.0074 0.0073

日本兵库三田光伏发电 0.0162 0.0160

日本茨城筑波光伏发电 0.1160 0.1146

日本伊贺谷光伏发电 0.0013 0.0011

淮沪电力有限公司田集光伏发电 0.0150 0.0147

秦皇岛宏伟光伏 0.0633 0.0607

秦皇岛冀电光伏 0.0610 0.0588

山东寿光光伏 0.0503 0.0488

山东德州光伏 0.0609 0.0602

贵州盘县光伏 0.1529 0.1515

湖州宏晖光伏 0.1609 0.1593

湖北随州光伏 0.0168 0.0166

山东海阳光伏 0.0509 0.0485

海安滨海光伏 0.0256 0.0252

海安金轩光伏 0.0142 0.0142

海安云星光伏 0.0162 0.0161

宿迁泗洪光伏 0.0366 0.0358

湖南涟源光伏 0.0373 0.0360

光伏发电

湖北孝感光伏 0.1060 0.1055

山东郓城光伏 0.0828 0.0811

漕泾移动式光伏 0.1378 0.1372

湖南华容一期 0.1000 0.0986

湖南华容二期 0.1007 0.0996

广西武鸣光伏 0.1357 0.1329

河南万邦光伏 0.1276 0.1266

湖北荆门光伏 0.0478 0.0476

湖北当阳光伏 0.2109 0.2072

海安升义光伏 0.0020 0.0020

海安天朗光伏 0.0025 0.0025

海安德宇光伏 0.0019 0.0019

马耳他马萨光伏 0.0004 0.0004

马耳他戈佐岛光伏 0.0009 0.0008

马耳他马萨南光伏 0.0030 0.0029

辽宁铁岭新晖光伏 0.0717 0.0713

辽宁铁岭轩诚光伏 0.0358 0.0352

辽宁铁岭旭晨光伏 0.0707 0.0703

辽宁铁岭华荣光伏 0.0707 0.0706

广东肇庆光伏 0.0163 0.0161

海南屯昌光伏 0.1704 0.1674

河北尚义光伏 0.0877 0.0877

河北丰宁光伏 0.1316 0.1302

江苏宝应光伏 0.2699 0.2689

崇明学校光伏 0.0008 0.0005

湖南祁阳玉柏岭光伏电站 0.0503 0.0503

湖南祁阳豪冲光伏电站 0.0503 0.0497

湖南祁阳张家岭光伏电站 0.0503 0.0492

湖南湘阴光伏电站 0.1259 -

湖南汨罗光伏电站 0.0661 -

广西武宣光伏电站 0.0503 0.0497

广东封开光伏 0.0855 0.0841

贵州赫章光伏 0.0852 0.0827

云南红河光伏 0.1254 0.1229

云南巧家光伏 0.3343 0.3265

江苏沛县光伏发电 0.0232 0.0231

国家电投集团盐城大丰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0.0693 0.0693

中电投建湖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0.2394 0.2378

国家电投集团洪泽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0.1291 0.1291

国家电投集团常熟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0.0294 0.0294

国家电投集团涟水新能源有限公司 0.0238 0.0238

国家电投集团高邮新能源有限公司 0.0775 0.0770

苏州和旭智慧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0.0244 0.0244

国家电投集团泗洪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0.6376 0.6376

上海电力盐城楼王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0.0209 0.0200

盐城远中能源有限公司 0.0145 0.0145

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抱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0.0200 0.0200

浙江富阳等五个区域集中连片光伏电站 0.0309 0.0309

浙江杭州桐庐白云源光伏电站 0.0069 0.0069

浙江杭州桐庐高而基钢构光伏电站 0.0032 0.0032

浙江杭州桐庐杭万汽车部件光伏电站 0.0056 0.0056

浙江杭州桐庐中科赛思光伏电站 0.0036 0.0036

浙江杭州余杭博创机械光伏电站 0.0049 0.0049

浙江杭州余杭嘉美国际光伏电站 0.0067 0.0067

浙江杭州余杭美术地毯光伏电站 0.0020 0.0020

浙江杭州余杭光伏电站 0.0215 0.0215

浙江杭州富阳易世达光伏发电站 0.0104 0.0104

浙江湖州安吉澳宏容器光伏电站 0.0017 0.0017

浙江湖州安吉华菲光伏电站 0.0030 0.0030

浙江湖州安吉光伏电站 0.1210 0.1210

浙江绍兴上虞桑尼光伏电站 0.0150 0.0150

浙江省金华市兰棉一期光伏电站 0.0245 0.0245

浙江慈溪一期光伏电站 0.0452 0.0452

浙江杭州桐庐正久机械光伏电站 0.0019 0.0019

浙江杭州桑尼富阳光伏电站 0.0187 0.0187

浙江台州天台银轮光伏电站 0.0135 0.0135

浙江湖州德清远大光伏电站 0.0234 0.0234

浙江宁波象山光伏电站 0.0254 0.0254

浙江杭州桐庐天元机械光伏电站 0.0024 0.0024

浙江省衢州常山光伏电站 0.0195 0.0195

浙江衢州龙游光伏电站 0.0163 0.0163

浙江金华兰溪兰棉二期光伏电站 0.0152 0.0152

浙江省温州泰顺光伏电站 0.0217 0.0217

浙江金华桑尼光伏电站 0.0097 0.0097

浙江嘉兴等区域光伏电站 0.0854 0.0854

浙江省平湖新埭光伏电站 0.0069 0.0069

浙江省舟山金塘光伏电站 0.0046 0.0046

浙江浦江光伏电站 0.0200 0.0200

浙江绍兴柯桥光伏电站 0.0080 0.0080

浙江绍兴诸暨光伏电站 0.0026 0.0026

浙江台州三门光伏电站 0.0339 0.0339

浙江湖州安吉长虹光伏电站 0.0150 0.0150

浙江丽水松阳一期光伏电站 0.0141 0.0141

浙江宁波北仑一期光伏电站 0.0567 0.0567

浙江金华市金华山工业园区一期光伏电站 0.0579 0.0579

浙江省嘉兴海盐光伏电站 0.0033 0.0033

浙江杭州大江东光伏电站 0.0086 0.0086

浙江江山帷盛光伏电站 0.0135 0.0135

浙江永康宏伟光伏电站 0.0047 0.0047

浙江桑尼淳安光伏电站 0.0217 0.0217

浙江省衢州光伏电站 0.0107 0.0107

浙江三门汇普光伏电站 0.0044 0.0044

广西崇左龙州光伏电站 0.0949 0.0949

玉环晶科光伏电站（一期） 0.2496 0.2496

玉环晶科光伏电站（二期） 0.3219 0.3219

浙江衢州通恒光伏电站 0.0052 0.0052

青田龙脊光伏电站 0.0520 0.0520

新康光伏电站 0.0317 0.0317

建德晶科光伏电站 0.0360 0.0360

浙江绍兴上虞惟精光伏电站 0.0121 0.0121

浙江兰溪万舟三期光伏电站 0.0079 0.0079

广西龙州小湾（二期）光伏电站 0.0593 0.0593

上海外高桥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外高桥电厂” ），江苏阚山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阚山电厂” ），浙江浙能长兴天然气

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兴燃机” ），上海长兴岛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兴岛热电” ）另有自发自用光伏发电量，其中外高

桥电厂自发自用光伏发电量9万千瓦时，阚山电厂自发自用光伏发电量87万千瓦时，长兴燃机自发自用光伏发电量10万千瓦时，长兴岛

热电自发自用光伏发电量5万千瓦时。

二、2021年第一季度装机容量情况

2021年第一季度，公司新增控股装机容量15.45万千瓦。 其中：

江苏滨海H3风电投产10.40万千瓦，江苏盐城紫光屋顶光伏投产0.7万、江苏盐城经开区屋顶分布式光伏投产1.0515万、浙江新康光

伏投产1.434万，浙江建德晶科光伏1.86万。

截至2021年3月底，公司控股装机容量为1691.74万千瓦，清洁能源占装机规模的49.59%，其中：煤电852.80万千瓦、占比50.41%，气

电239.82万千瓦、占比14.17%，风电304.30万千瓦、占比17.99%，光伏发电294.82万千瓦、占比17.43%。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239� �证券简称：云南城投 公告编号：临2021-036号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4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29楼会议室（昆明市民航

路869号融城金阶广场A座）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74,004,13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1.976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公司董事长李家龙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半数

以上董事推举，由公司董事、总经理孔薇然女士主持会议。 本次大会符合《公司法》及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3人，董事长李家龙先生、独立董事张建新先生、独立董事娄爱东女士、独

立董事陈旭东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会主席杨莉女士、监事刘兴灿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

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下属公司云南城投天堂岛置业有限公司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补偿协

议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4,003,136 99.9998 1,000 0.0002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

《关于公司下属公司云南城投

天堂岛置业有限公司签订 〈国

有土地使用权收回补偿协议

书〉的议案》

1,738,715 99.9425 1,000 0.0575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

律师：蒋路军、李艳莉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17日

证券代码：002911� �证券简称：佛燃能源 公告编号：2021-044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3月22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和2021年4月12日召开的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同

意公司对《公司章程》中的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3月23日刊登在《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cninfo.com.cn）上的《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1-039）。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于近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佛山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公司本次变更登记事项的主要内容如下：

登记事项 变更前内容 变更后内容

法定代表人 殷红梅 尹祥

经营范围

管道燃气的设计、施工、储存、经营、输配、销售，

燃气相关产品的销售、维修和服务，燃气类零配

件销售，自有土地、房屋及设备的租赁，商务咨

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生物质燃气生产和供应；燃气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

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以自有资

金从事投资活动；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

信息咨询服务）； 社会经济咨询服务； 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站用加氢及储氢设施销售；非居住

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机械设备租赁；计算机

及通讯设备租赁；办公设备租赁服务；企业管

理咨询；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公司取得最新换发的《营业执照》的具体内容如下：

1.名称：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0456073048K

3.注册资本：伍亿伍仟陆佰万元人民币

4.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5.成立日期：1993年02月26日

6.法定代表人：尹祥

7.经营期限：长期

8.住所：佛山市禅城区季华五路25号

9.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生物质燃气生产和供应；燃气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

投资活动；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站用加氢及储氢设施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机械设备

租赁；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办公设备租赁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7日

证券代码：000861� � � � � � � � �证券简称：海印股份 公告编号：2021-17号

债券代码：127003� � � � � � � � �债券简称：海印转债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13日以电子邮件及书面送达的

方式发出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临时会议的通知。

（二）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临时会议于2021年4月16日（周五）以通讯方式召开。

（三）本次会议应到董事七名，实际出席七名，分别为邵建明、邵建佳、陈文胜、潘尉、李峻峰、朱为

绎、慕丽娜。

（四）会议由董事长邵建明先生主持。

（五）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审议，全体董事以书面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向中国农业银行申请授信的议案》。

为保证日常经营所需资金和业务发展需要，积极拓宽资金渠道、优化财务结构，公司拟向中国农业

银行广州分行申请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9亿元，并在所申请授信额度项下进行用信，期限不超过1年。

贷款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公司（含下属子公司）流动资金、归还存量负债或其他符合规定的用途等。

公司将根据经营需要在授信额度内与银行签订贷款合同，具体金额以贷款合同为准。 公司董事会授

权董事长签署在授信额度内的贷款合同，超过以上授信额度须经董事会另行审议后执行。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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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盈利：3,087万元 -�3,287万元

盈利：13,938.21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76.42%�-�77.8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盈利：1,480万元 -�1,680万元

盈利:5,752.79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70.80%�-�74.27%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1元/股-0.01元/股 盈利：0.07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公司已就业绩预告有关事项与年报审计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预沟通，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在本报告期的

业绩预告方面不存在分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20年度，受疫情、宏观市场经济和国内消费环境影响，公司预计2020年业绩较上年同期出现较大幅度

下降。 主要原因如下：

1、公司各业务板块受疫情及防控措施影响较大。 疫情初期，公司旗下商场、百货根据地方疫情防控相关

规定进行了阶段性暂停营业，疫情常态阶段客流和销售仍未能恢复至疫情前水平。 同时，公司主动承担社会

责任给予商户租金减免等优惠政策减少了租金收入；本年度房地产业务受开发周期影响，可结算面积减少，造

成房地产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

2、2020年度， 公司对存在减值迹象的相关资产进行减值测试， 根据减值测试的结果计提了资产减值准

备。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20年

年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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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诉讼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21年4月16日，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公司董事长杨世江先生和公司

直接控股股东兰州黄河新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盛投资” ）分别收到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人

民法院（以下简称“七里河区法院” ）送达的（2021）甘0103民初129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该案中止

诉讼。 现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的相关规定，将有关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上述案件的基本情况

公司股东湖南昱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昱成” ）作为原告，以新盛投资法定代表人、董事

长杨世江先生代表新盛投资在公司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上的投票行为无效为由，向七里河区

法院，对公司和杨世江先生（新盛投资为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决确认杨世江代表新盛投资在

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上的投票行为无效、 判令撤销公司于2020年12月29日作出的2020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等。 七里河区法院受理该案，并于2021年3月2日送达其（2021）甘0103民初

1298号《传票》。 该案于2021年3月26日上午开庭审理。

有关详细情况请参阅2021年3月3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以下简称“指定媒体” ）上的公司《重大诉讼公告》（公告编号：2021（临）

-05）。

二、上述案件的进展情况

2021年4月16日，公司、杨世江先生和新盛投资分别收到七里河区法院（2021）甘0103民初1298号

《民事裁定书》。 由于湖南昱成在其诉新盛投资解散一案中不服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 甘民终

202号民事判决（有关该案的详细情况请参阅公司于2020年7月8日刊登在指定媒体上的《关于控股股

东所涉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临）-18），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已

于近日受理进行立案审查，故七里河区法院认为，湖南昱成诉新盛投资解散一案申请再审的结果与该案

的审理具有关联性，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一百五十

四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裁定该案中止诉讼。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进展情况可能造成的影响

本次公告的该案进展情况预计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影响。

四、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案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指定媒体正式披露的

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法院（2021）甘0103民初1298号《民事裁定书》。

特此公告

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六日


